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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没
钱

就
去
盗
窃？

民
警：

抓！

◆3月 25日，河南警察学院指挥战术系党总支副书记徐健一行，深入汝州市公安局

调研实习工作并看望慰问实习学生，了解他们实习期间的工作生活情况。

郭营战 张少格

◆3月 26日下午，汝州市 2024年司法行政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市司法局五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总结回顾了 2023年度全市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安排部署 2024年工作。

许艳芳

找工作失意，手里没钱又无力，但这绝

不是盗窃的理由。近日，市公安局洗耳河派

出所破获一起盗窃电动车案，抓获一名盗

窃嫌疑人。

3月 9日，洗耳河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

称，其停放在绿洲广场内的电动车被盗。接

报后，该所立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经了

解，失主陈女士骑车来到绿洲广场附近办

事，因为太着急忘记拔掉车钥匙，当再次返

回时却发现电动车已被人盗走。

经调查发现，在陈女士电动车被盗之

前，一名男子在附近徘徊许久，当其观察发

现四周无人注意之时，快速将电动车盗走。

经过民警的不懈努力，最终锁定了嫌疑人

兰某某的身份并成功将其抓获。民警将兰

某某依法传唤到派出所，兰某某对自己在

绿洲广场盗窃他人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据兰某某交代，3月 9日，在绿洲广场

北门等朋友一起商量找地方上班，无意中

看见一辆电动车钥匙没有拔，因其没钱再

加之想着有电动车后就可以骑车回到出租

屋，就生出盗窃念头。嫌疑人到案后，派出

所民警找到了陈女士被盗的电动车，并将其归还。见到失而

复得的电动车，陈女士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案破了，

效率太高了，非常感谢！”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民警提醒：各位车主外出时请务必选好停车位置，做到
离车上锁。市民朋友更不要贪图便宜到非法市场购买赃车。

买旧车时应核实购车发票，确认车辆来源等，以防手续有

假，而不能“合法拥有”，更为自己或他人电瓶车再次被盗埋

下祸根。另外，明知赃车，购买和销售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来源：“平安汝州”微信公众号

州汝安平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4

月 1日，记者从市公安交警大队获悉，为加强

我市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根据《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在

我市辖区 8个重要交通路口增设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

这 8个路口分别为：

汝河北路与古梁大道交叉口、G207与幸

福大道交叉口、广成东路与杨庄路交叉口、丹

阳路与富民一街交叉口、向阳路与双拥路交叉

口、宏翔大道与望城路交叉口、龙山大道与梦

想大道交叉口、龙山大道与常付线交叉口。从

4月 8日起，这些路口将查处驾驶机动车违反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

反禁令标志指示、不按导向车道行驶、逆向行

驶、驾车接拨手持电话、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王瑞刚 仝霖） 3 月 31 日上

午，我市汝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服务

站交通执法队员李世超、高凝莹在执勤时

发现，一位老人手推电动三轮车在国道上

步履维艰，于是赶忙上前帮忙并询

问情况。

交通执法队员通过与老人交流

得知，该老人姓张，今年八十多岁，是

宝丰县肖旗镇朱洼村人，因在 3月 30

日赶集回家时迷失方向，来到了汝

州。老人没有手机，附近也没有认识

的人，所驾驶的电动车还没了电，无

奈之下一直手推前行。

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交通执法

人员在查看三轮车型号后，找到同

型号的充电器为老人电动车进行充

电。临近中午，交通执法人员暖心地

为老人提供了午餐、茶水及休息处

（如图）。后经多方沟通，执法队员终

于联系上了老人家属，告知老人现

状及位置。

当天 13时许，老人家属来到服

务站把老人接走，并紧握交通执法人

员双手表示感谢。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温馨提示：家中有老人的市民一定要加强
对老人的看护，特别是患有疾病或行动不

便的老人，不要让其独自外出，以免迷路、

走失或发生意外。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
营战） 心存侥幸肇事逃逸，难逃法

网终被抓获。近日，市公安交通警察

大队一举破获 2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警察为人

民的庄严承诺，有力地打击了交通肇

事逃逸者的侥幸心理，维护了法律的

尊严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回应

了人民群众的呼声。

3 月 14 日上午 11 时许，该大

队指挥中心接报警称，13 日 20 时

许，在庙下镇湾子村路段，一行人被

一辆两轮电动车撞翻后受伤，两轮

电动车驾驶人驾车逃逸。接警后，巡

警二中队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开展事故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工

作。此时，由于伤者家属未及时报

警，且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晚，事故现

场并未遗留有相关线索痕迹，这对

锁定肇事人员带来了极大困难，案

件侦破也陷入僵局。

侦查民警立即将案件情况反馈

上报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赵矿利。赵矿

利迅速指派事故科科长李云生抽调

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围绕该起肇事

逃逸案件全力开展侦查工作。历经

103个小时，专案组民警夜以继日、

抽丝剥茧，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成功

锁定肇事嫌疑人，并立即展开抓捕行

动。

通过连续工作，3月 18 日 18 时

许，专案组民警在庙下镇程小寨村成

功将肇事嫌疑人程某及事故车辆查

获归案。经审讯，嫌疑人程某对其交

通肇事逃逸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月 22日 19时许，S241省道纸

坊镇刘楼村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

事故，一名行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电

动三轮车肇事逃逸。

市公安交警大队事故科接警后，

立即启动亡人逃逸事故处置预案，交

警大队副大队长赵矿利、事故科科长

李云生迅速带领民警赶赴事故现场，

开展事故现场勘查工作和实地走访

调查，第一时间围绕案情展开细致分

析研判。由于肇事车辆与行人发生碰

撞后现场遗留物较少、痕迹不明显，

侦查难度非常大。

此时天色已晚，专案组民警顾不

上休息片刻，迅速兵分五路，以案发

现场为中心，采用“两头挤、扎口袋”

式方法，在肇事现场方圆二十余公里

内拉起一道严密“追踪网”。经过 20

个小时昼夜不休的全力奋战，成功锁

定肇事车辆及肇事嫌疑人马某，并将

其一举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马某对其交通肇

事逃逸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工程项目延期，过往行人和车辆请绕行！

我市辖区 8个路口增设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宝丰八旬老翁迷失方向
汝州交通执法暖心帮扶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艳
芳） 3月 28日，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

局副局长孙建一行莅汝，对汝州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省级示范点创建工作进行考

察调研。

考察调研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询问交

流、实地查看等方式，全面了解汝州市公共

法律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情况。在汝州

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孙建一行深入了解汝

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机构建制、人员构

成、作用发挥等情况，查看汝州市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功能区布局、基础设

施配备等情况，详细听取汝州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法小加”智能触摸屏一体机使用介

绍，并现场使用“互联网无人律所”进行线上

咨询，与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窗口工

作人员、值班律师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业务工作开展情况。随后，考

察调研组一行还到汝州市公证处、平顶山金

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和小屯镇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考察调研。考察调研组一行对汝

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给予肯定，现场

反馈了检查情况，并对进一步做好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省级示范点创建工作提出意见建

议。

汝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临街设置，打

造一站式便民法律服务大厅，占地面积约

450 平方米，设置有办公区、服务区、等候

区、宣传区(资料取阅区)等功能区域，配备

有“互联网无人律所”、“法小加”智能触摸屏

一体机、视频会议系统，对群众诉求实行一

窗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形成涵盖人民调解、

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公证、司法鉴定等多项

职能为一体的便民服务大厅，可为群众提供

便捷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去年以来，汝州

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办理公证案件 2905

件、法律援助案件 1060件、人民调解案件

169件，提供法律咨询 1982人次。

汝州市将以此次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省

级示范点创建为契机，优化服务内容，做好

经费保障，创新工作方式，切实提高服务供

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推动汝州市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法治汝州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市司法局

争创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省级示范点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张晓辉） 捷报频传，再获佳绩。3

月 28日，汝州市政法暨信访稳定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宣读了《中共汝州市委、汝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2023 年度平安建设优

秀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关于表彰 2023

年度汝州市优秀政法单位和优秀政法干警

的决定》和《中共汝州市委、汝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表彰 2023年度信访工作和 2024年

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先进单位和

个人的决定》，汝州市检察院及业务部门多

名干警共获得 13项荣誉。

其中，汝州市人民检察院获得汝州市

2023年度平安建设优秀单位荣誉和汝州市

2023年度信访工作综合先进单位荣誉。汝

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获得汝州市 2023

年度依法处理信访违法行为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汝州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汝州市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获得汝州市优秀政法单位

荣誉。唐雪霞、徐世祥获得汝州市 2023年

度平安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焦小杰、陈晓亮

获得汝州市优秀政法干警荣誉。郭淼磊、陈

锡平、杨向苛获得汝州市 2023年度信访工

作先进个人荣誉。陈晓亮获得汝州市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荣誉。

市检察院

喜获政法系统多项荣誉

本报讯 （融媒
体中心通讯员 许

艳芳 杜钰奇） 3

月 28日，市司法局

组织召开 2023年度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负责人现场述

职会。

会上，各乡镇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大

队长围绕赋权事项

落实情况现场述职，

由各赋权部门参与

评分，核实赋权以来各乡镇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尽职履责情况。根据各乡镇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负责人的现场述职及日常工作开

展情况，现场最终评出骑岭乡、米庙镇、纸

坊镇 3个优秀等次，其余均为称职等次。会

后，市司法局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

责人进行了执法能力现场测试，以述职促

履职，以考试提能力，着力推进乡镇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提质增效。

去年 10月份以来，市政府将市自然资

源局、市交通运输局等 7个行政执法单位

共计 71项审批执法权赋权乡镇实施。为做

好乡镇赋权的后续承接工作，市司法局提

升站位，精心谋划，积极与市委编办协调，

完成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核准副科级建

制，调配综合执法大队人员，规范办公场所

建设，配齐执法装备，推动乡镇挂牌成立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宣传，组织赋权部门选派业务骨

干，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进行帮扶指导，先

后组织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培训、跟班轮训、

执法实操培训等 5场次，累计培训 450余

人次，帮助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熟练掌

握执法技能，有力提升了乡镇综合行政执

法能力水平，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坚实法治

保障，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司法局

以述职促履职 提升行政执法能力

汝州交警连破两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宋哲哲）

4 月 1 日，记者从市公路管理局

获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和

市公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

于省道 S237 沁新线纸厂口桥、

杜庄桥拆除重建工程项目延期

的通告》。

通告显示：原计划于 2024

年 4 月 4 日完成的省道 S237 沁

新线纸厂口桥、杜庄桥重建工

程，因受年初低温雨雪天气等

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需对项

目工期进行顺延。延期时间：纸

厂口桥项目工程延迟期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杜庄桥项目工程

延迟期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

同时，通告还公布了绕行路

线：一、自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绕

行路线：国道 G344→汝阳→寄

料段（汝寄线）；二、自北向南方

向 的 车 辆 绕 行 路 线 ： 省 道

S241→汝州市区双拥路→滨河

路→汝南大道→杨虎路

通告提醒：广大过往行人和

车辆，以上绕行路线为单行路

线，望过往车辆遵守交规、安全

行驶。

施
工
期
间
绕
行
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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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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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负责人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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